为进一步强化和规范招商引资工作，营造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更为优化的投资环境，根据国家和省、市有关规定，结合石台实际，特制定本招商引资政策。
　　一、税收优惠政策
　　1、新办工业企业:凡在我县注册登记的经营期10年以上、固定资产投资达500万元以上的生产、加工型企业(矿产及资源粗加工企业除外)，自企业生产年度起3年内，企业所得税全免，增值税地方所得部分按50%奖励企业，用于支持企业发展。
　　2、新办旅游业：凡固定资产投资在3000万元以上的旅游开发项目和2000万元以上的宾馆接待设施项目,自企业正式营业年度起3年内，企业所得税全免，营业税按50%奖励企业，用于支持企业发展。
　　3、新办交通运输、物流企业：凡来我县投资交通运输、物流企业项目，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的，自企业正式营业年度起3年内，企业所得税全免，营业税按50%奖励企业，用于支持企业发展。
　　4、水电、城市公用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：凡投资500万元以上的水电、城市公用设施项目，自营业年度起，前3年企业所得税全免，增值税地方所得部分按50%奖励企业。
　　二、 土地优惠政策
　　5、凡来我县兴办科技、教育、环保、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和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，实行成本价供地。
　　6、投资工业项目用地根据国土资源部[2006]307号关于发布实施《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》的通知执行。固定资产投资在500万元以上，且每亩投资强度达到80万元以上的，土地出让价为不低于2万元/亩。供地计划公示后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用地意向者的，实行招拍挂方式供地。
　　7、配套政策：非园区建设的工业企业项目，水、电、路的通达费用，根据固定资产一次性投资额分别享受下列优惠：固定资产投资500-2000万元(含)，由县政府承担所需费用30%;固定资产投资2000-4000万元(含)，由县政府承担所需费用40%;固定资产投资在4000万元以上的，由县政府承担所需费用50%。
　　三、收费优惠政策
　　8、投资新建项目(房地产业除外)，办理各种证照除代省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外，免收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。
　　9、新办投资企业，自投产之日起，3年内除水资源费、环保排污费及超标排污费、污水处理费，以及代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外，免收其他行政事业性收费。经营服务性收费，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最低标准收费。
　　10、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项目免收市政建设配套费。
　　四、其他优惠政策
　　11、外来投资者在子女入托、就学等方面享受常住地居民同等待遇。
　　12、企业向政府社会保障管理部门缴纳的养老保险、待业(失业)保险等社会保障性质的保险费用(或基金)，经税务部门核准，可在税前列支。
　　五、附 则
　　13、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和符合国家颁布的高新技术产品目录项目，可采取一事一议，一企一策，特事特办的办法确定优惠政策。
　　14、本政策自2007年4月1日起执行。原出台的招商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按本政策执行。如国家有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，从其政策。
　　15、本政策由县招商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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